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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募集资金存放符合公司规定  

●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承诺进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等有关规定，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

“保税科技”）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9 号文《关于核准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259,959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9.85 元，共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229,110,596.15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15,750,000.00 元（承销及保荐费用总额为 16,75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已

预付保荐费用 1,000,000.00 元），实际到账募集资金人民币 213,360,596.15

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29,110,596.15 元，支付发行费用

18,000,000.00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16,750,000.00 元，律师费

1,000,000.00 元，审计费 250,000.00 元，扣除上述各项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211,110,596.15 元。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全部资金存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2] 00030026 号

《验资报告》。 

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6 日，根据《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募集资金净额 211,110,596.15 元，对张家港保税

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简称“长江国际”）进行增资，已将该项资金划转至

长江国际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划入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保税区支行银行账

号为 802000027603788 的账户内 165,110,596.15 元，划入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

港城支行银行账号为 322201986255051506779 的账户内 46,000,000.00 元。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3]00030003 号《验资报告》。同时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 

153,529.35 元一并划转至长江国际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

行银行账号 322201986255051506779 账户内用于募集资金项目。上述资金划转完

毕后，本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102028529000200020 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了销户手续。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48 号文《关于核准张家港

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7,272,727 股，发

行价格 11.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39,999,997.00 元，支付发行费用

人民币 26,000,000.00 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24,700,000.00 元，律师费

700,000.00 元，审计费 600,000.00 元，扣除上述各项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713,999,997.00 元，已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存入

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102028519000224306 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 00030028 号《验

资报告》。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根据《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募集资金净额 713,999,997.00 元，分别对子公司

进行增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对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简称“长江国际”）增资

230,000,000.00 元，已将该项资金划转至长江国际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划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账号为 32201986255051511544 账号

内 121,000,000.00 元；划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

为 10528301040049665 账号内 109,000,0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30034

号《验资报告》。同时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 456,748.65元，一

并划转至长江国际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0528301040049665 账户内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对张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化工”）增资

344,000,000.00 元，已将该项资金划转至华泰化工募集资金专户，划入张家港

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802000036381888 账户内，其中本金

343,999,997.00 元、利息 3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30035号《验资报告》。划

入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2464000000011422 账户

140,000,000.00 元，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划转完毕后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

为 1102028519000224306 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了销户手续。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1、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629,684,248.72 元，其中先期用自筹资金投入 294,935,195.96元，其中：2013 

年 3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6,409,640.64元，此次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

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3] 00030175 号《专项

鉴证报告》；2014年 11月 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8,525,555.32 元，



此次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4] 

00030831 号《专项鉴证报告》。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669,533.70 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298,095,878.13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先后

制订了《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议案》，分别经 2009 年股东大会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本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

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计划进度组织实施募

集资金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单位）要编制具体工作进度计划，保证各项工作能

按计划进度完成，并定期向财务部门和董事会秘书报送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完成

进度情况，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相关信息披露。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

申请和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支出，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均需由具

体使用部门（单位）填写申请单，由公司财务总监审核，经总经理批准后交财务

部门办理付款事宜；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股东大会审批。同时根据《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



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通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元）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848,783.42 协定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

城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250,385.61  协定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税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2,962,961.47 协定存款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税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78,826,607.75 协定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

城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07,139.88 协定存款 

合计  298,095,878.13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10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度） 

编制单位：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2,511.0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802.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968.4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

港务有限公司 1#罐区改

扩建项目 

否 16,511.06 16,511.06 3,162.22 15,353.15 92.99 2014 年 1 月 2860.42 是 否 

2、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

港务有限公司码头结构加

固改造项目 

否 4,600.00 4,600.00 1,350.02 4,324.71 94.02 2013 年 8 月 无 

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

经济效益 

否 

3、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

港务有限公司的收购仪征

国华 100%股权及相应债

权项目 

否 10,900.00 10,900.00 10,664.62 10,664.62 97.84 2013 年 11 月 1043.07 是 否 

4、收购中油泰富 9 万立方

米化工罐区资产项目 
否 12,100.00 12,100.00 12,083.36 12,083.36 99.86 2013 年 11 月 2548.89 是 否 



5、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

储有限公司 31.58 万立方

米液体化工储罐建设项目 

否 34,400.00 34,400.00 6,542.58 6,542.58 19.02  无  否 

6、补充张家港保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否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00.00  无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2,511.06 92,511.06 47,802.80 62,968.42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 

1、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2、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92,511.06 92,511.06 47,802.80 62,968.4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码头结构加固改造项目于 2013 年 8 月竣工投入使用，该项目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加固改造提高了码头的靠泊等级和安全性，有效提升了码头综合卸货效率和装卸量，

2014 年度码头靠船 506 艘次，比去年同期 415 艘次，增长 21.93%； 

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的收购仪征国华 100%股权及相应债权项目，预计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3100 万元、净利润 975 万元，本年度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2497.79 万元、净利润 1043.07 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项目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640.96 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1,640.9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证并出

具了天圆全专审字[2013]00030175 号《专项鉴证报告》； 

2014 年 11 月 7 日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7,852.56 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27,852.5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

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4] 00030831 号《专项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尚无项目结余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资金用途未变更，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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